荔应急〔2024〕14号

荔城区应急管理局关于开展

2024年“双随机一公开”的行动方案

各股室、下属事业单位：

为严格落实各级部门部署要求，持续优化营商环境，进一步完善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机制，规范监管执法，持续完善“两库一单”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规范抽取流程
（一）确定抽取人员和抽查对象。每期的随机检查组成员和待查企业名单从《行政执法人员名录库》、《随机抽查对象名录库》中通过随机抽查系统摇号抽取，每个检查组2人，抽取结果产生后，由2人共同负责检查工作的落实，可邀请安全生产专家参与检查。检查人员除局领导及抽调人员外全部入库，抽查对象不包括已纳入本年度监督执法计划的重点检查企业。
（二）抽取规定。具体摇号抽取工作由执法大队负责，每次抽取人员不得少于2人，邀请局法制员参加，具体摇号过程应予以记录。如遇被抽取的执法人员因不可抗力等因素无法执法，可再行摇号抽取递补。对于已经抽查过的企业，不再列入下一轮的随机抽查对象。

（三）抽取比例。抽查对象抽取比例。结合本年度监督执法计划，安排随机抽取烟花爆竹零售经营点、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、工贸行业（包括粉尘涉爆及冶金）企业共50家。其中：烟花爆竹零售经营点10家，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10家，工贸行业企业30家。
（四）抽查要求。具体实施随机抽查时，要严格按照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工作流程，对照监管检查事项清单，提前制订监督检查方案，开具安全检查记录，原则上每个企业检查时间不少于半个工作日。在实施随机抽查中发现存在问题，检查组应当场开出整改指令书（检查人员必须签字），将存在的安全隐患及时反馈相关业务股室或各挂钩股室，涉及违反《安全生产法》规定必须给予行政处罚，未涉及行政处罚的，在规定时间内由随机抽查组检查人员进行复查，对安全隐患形成闭环管理。
（五）开展跨部门联合抽查。根据上级及有关单位要求，积极开展跨部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联合抽查，依据抽查事项内容，严格对照股室职能分工，积极牵头对接，并制定好联合抽查方案，及时通知有关单位开展联合抽查；作为配合单位的，要全力配合做好联合抽查工作的有关要求。
二、抽查结果公示

检查结果由执法大队按政务公开有关规定在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布，并录入到国家信用信息监管系统平台；立案处罚、移送相关部门的，待处理完成后与处理结果一并公布。

三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遵守工作原则。应当按照公平、公正、公开透明、提高监管职能、落实严管措施、降低行政成本的原则开展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。

（二）规范检查内容。严格按照《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指引》和2020年《安全生产执法手册》现场检查内容制定现场检查方案，认真照单检查，不得擅自扩大检查内容，限制执法人员随意检查。

（三）推进任务落实。各股室、下属事业单位要按照时间安排，合理部署推进随机抽查工作进度，确保该项工作有序落实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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